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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20-002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到诉讼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一审判决结果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上海科华染料工业有限公司

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15,815,444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较小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沪高民

三（知）初字第 2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上海科华染料工业有限公司分

别于 2015 年 9 月、10 月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称“上海高院”）邮寄的

《民事起诉状》【案号（2015）沪高民三（知）初字第 2号】，原告亨斯迈先进材

料（瑞士）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出以下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偶氮染料及制备方法与用途”专利的侵权行

为，包括停止生产、销售、许诺销售被控侵权产品； 

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2.3亿元； 

3、判令被告承担案件的所有诉讼费用以及原告为制止被告侵权行为而支出

的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等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 1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披露的《澄清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0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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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出具《民事判决书》【（2015）

沪高民三（知）初字第 2号】，判决的主要内容如下： 

1、被告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上海科华染

料工业有限公司、北京德律丰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对原

告亨斯迈先进材料（瑞士）有限公司所享有的“偶氮染料及制备方法与用途”发

明专利权（专利号为ZL00106403.7）的侵害； 

2、被告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上海科华染

料工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亨斯迈先进材料（瑞

士）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400万元； 

3、被告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上海科华染

料工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亨斯迈先进材料（瑞

士）有限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30万元； 

4、驳回原告亨斯迈先进材料（瑞士）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上海科华染料

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635,444元以及司法鉴定费88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亨斯迈先进材料（瑞士）有限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上

海科华染料工业有限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诉讼涉及的金额占本公司当期资产、利润的比例非常低；同时，公司

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早已不再生产和销售相关争议产品，因此本次判决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影响。公司将委托代理律师，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四、备查文件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沪高民三（知）初字第2号】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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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二 0 年一月八日 


